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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女士：  
 

《 2013年產品環保責任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
繼於 2013年 5月 3日致函閣下後，本部現希望澄清另一事

宜。條例草案似乎並不排除賣方以下述方式向其顧客提供膠袋 : 
賣方在以零售方式出售貨品的情況下，向顧客提供膠袋，而有

關膠袋的收費其實已包括在該貨品的價格之內 (即按全包價格收

費 )。換句話說，在該次交易中，有關顧客可能已預先繳付該膠

袋的費用，以致該名顧客可能並無誘因拒絕接受或不向賣方索

取膠袋。此外，賣方更可保留所收取的膠袋費用而無須向政府

提交任何申報。上述情況是否意味，在賣方安排顧客預先繳付

不少於法定收費的膠袋費用的情況下，賣方向顧客提供膠袋的

做法可能會回復至在實施《產品環保責任條例》 (第 603章 )之前

的情況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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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務委員會將於 2013年 5月 10日的會議上考慮上述條例

草案，因此，請於 2013年 5月 10日或該日前以中、英文向本部提

供相關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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